
赴浙江、福建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调查报告

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　　土地咨询部
摘要：本报告在对浙江、福建两省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叙述了两省目前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及产权管理的基本现状。找出并分析了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集体土地经营管理者越位、集体土地使用者对土地权属认识模糊、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范围不清、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弱势地位、征地补偿费与政府拍卖土地收入巨大差额分配不尽合理、土地管理意识存在冲突等等。对促进完善我国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提出了诸如：国家应当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管理意图的实现、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制定与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相适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在经济组织上鼓励制度创新、进一步明晰产权、推行土地征收中的留地安置办法、对非公益建设用地改征地为租地等措施建议。    
二○○六年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调研组，就“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对浙江、福建两省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分别到杭州、建德、义乌、温州、瑞安、福州、南平、建阳、厦门等地与国土资源厅、市（含县级市）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所的有关同志、乡镇干部、村干部、村民代表进行座谈，召开各层次的座谈会九个，并实地参观了开发区建设、新农村建设、小商品市场等。    
一、农民集体土地管理基本情况    从浙江、福建两省总的情况看，省国土资源厅、基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在农村土地产权管理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现行政策框架内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1.完善地籍管理    
近年来，浙江、福建两省十分重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先后出台了《土地登记办法（条例）》、《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土地登记工作的通知》等具体办法，为地籍管理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各级政府对农村产权登记工作十分重视，成立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从资金、人员上给予保证。基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做到了土地登记表、卡、簿、册等规范齐全。截止2005年底，福建全省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发证3.1万本，占应发证数的88%；集体土地使用权发证467.2万本，占应发证的82.8%。通过加强农村产权制度建设，有利于保护广大农村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妥善处置权属纠纷，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依法征地，妥善安置    
我们所调研的两省属于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尤其是城镇化进程较快，许多农村搞撤村建居，涉及征地的事项较多。省、市（县）对征用集体所有土地都制定了相应的办法或规定。规定了征地实施的程序、征地补偿及安置办法、征地补偿费的管理、分配等。并配套制定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留地安置管理办法》、《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等。通过征地办法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保护了用地单位、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做到了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特别是两省的一些地区还实施了“金包银”工程，较好地处理了征地与失地农民的各种关系，积极探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子。    
3.鼓励制度创新    
在农村撤村建居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涉及的产权关系比较复杂，如何有效地保护土地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是经济变革中涉及面较广的重大问题。各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实现所有者权益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如有的在原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架下，探索以村民委员会还是以村民小组（原生产队）为其所有权的代表；有的建立了农村经济联合社，原村党支部书记任董事长，原村主任任总经理；有的探索建立股份制，以村民是否有本村户口、是否有承包责任田、人是否在本村生活等为计算股份大小的要素，形成股份有限公司，以股权的形式明晰原农民对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财产的所有权。这些探索无疑都对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大有裨益的。    
二、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影响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完善的因素很多，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    
《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农民 “集体”，而“集体”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在行使所有权的问题上，它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很难成为实践层面上的所有者主体。而事实上的“集体所有”则表现为无实际内容的集体“空壳”，集体所有使所有者处于“虚位”状态。    
2.集体土地经营管理者越位    
村民委员会是农民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在现实中，它同时又扮演着农村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而从村干部来讲，他们就把村民委员会当作所有权人。在征地过程中，真正让村民对某一征地项目进行表决是不现实的。有的征地项目，村民委员会决定同意征地，办理完相关手续后，让领补偿费的农民签字，农民领了钱了，签了字了就视为同意，人数达到2/3就符合了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有的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以签字领误工补贴的形式来代表村民或村民代表的意愿。这样，村民委员会不但真正行使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而且还掌握着因土地所有权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这样它就不仅仅是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者。    
3.集体土地使用者对土地权属认识模糊    
浙江省瑞安市对1000名农民进行调查，认为自己所承包的土地是属于个人的占22.8%，属于集体的占48.7%，属于国家或政府的占26.7%，不知道的占1.8%。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属于谁不清楚，则珍惜土地，维护其合法权益就无从谈起了。这也为一些地方乡村干部小团体，甚至个别村干部掌握土地所有权提供了土壤。    
4.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范围不清    
《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目前城市和农村的界限难以界定，特别是近年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发展较快，市区范围不断扩大，使“城中村”、城市市区范围内存在一些集体土地的现象比较普遍。    
5.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弱势地位    调研中大家反映，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应具有平等的权利，但在现实中，两者是不平等的。在占有权能上，集体土地所有权需确权登记，而国有土地则无此要求；当集体与国家发生土地权属争议时，要依据国有推定原则进行处理，即集体不能证明争议土地归集体所有的，由国家享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在使用权能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但事实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或为开发商开发项目，可以征地的形式随时终止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在收益权能上，集体土地所有者在面对征地补偿费问题上处于被动地位，没有定价的权力；在处分权能上，集体土地所有者没有出让、转让或出租的权利。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残缺不全，造成了这种不平等的现状。    
6.征地补偿费与政府拍卖土地收入差额如何分配，引人关注    
政府在征地时，付给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是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等几项，三项费用合计几万元/亩（浙江在6～8万元/亩），而政府拿到地后进行拍卖，则可卖到每亩几百万元，有的甚至高达每亩千万元。这个巨大的差额几乎全被政府拿走了，农民有意见，提出了利益要求。    
7.土地管理意识存在冲突    
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把好土地的闸门，但地方政府更多的是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是GDP、是“政绩”。基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垂直管理后，处境尴尬，常被政府领导批评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在这种氛围下，基层很少有人考虑如何保护耕地，而多在考虑如何上项目、如何便于征地。这种中央与地方在管理意识上的冲突不能不说是土地管理混乱的根源。    
三、几点建议    

1.国家应当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管理意图的实现    国家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就要采取具体的措施保证管理意图的实现。这些具体的措施不外乎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等方面手段或措施。行政上，在考核地方政府领导的政绩时，不单纯看GDP，要加进对农田保护的考核指标。在经济上可否考虑将土地出让的纯收益上交中央财政，地方政府不能代表中央行使土地所有权能；同时设置一些税种从中央让渡一部分给地方，以资发展。中央应在土地纯收益中列出专项，用于鼓励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促进农业发展。在法律上，要做到有法可依，更要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坚决刹住违规占地、违法占地、以罚代管的歪风。只有采取综合有效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减轻乱占耕地、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压力。    
2.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制定与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相适应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国家应从政策上要求各地方政府在全面分析本地区各种资源状况和技术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科学地确定地区的支柱产业，并确定以此为核心的配套产业，发展地区的特色经济。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经济发达的温州、义乌等地人们考虑的是上项目发展经济；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政府更渴望招商引资上项目，低价供应土地，甚至政府提出在用地上给予倒贴。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上的通病。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是区域经济合作、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全国一窝蜂式地按照一个模式都去开发工业项目，盲目追求GDP和税收，那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怎么办？在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应当首先摆正“三农”的地位，如何来维护或发展农业，哪些地区更适宜发展农业。像温州和义乌等地，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完备了发展工商业的基础配套设施，充满了商业气息和发展的活力，就应该促使其进一步发挥优势，在产业优化升级上、在土地集约利用上下功夫，更加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而有些地区不具备发展工业的优势，就不能片面追求区域经济的均等化、同步化和产业的同一化发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发展特色产业，发挥资源优势。    
中央政府应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利益补偿机制，给粮食主产区相当数量的经济补偿，在其保证粮食生产、不以地谋财的情况下，有相对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城乡建设和社会福利。考核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政绩时，不应进行横向比较GDP，而重点考虑主导产业的纵向比较全面发展。    
3.因地制宜，在经济组织上鼓励制度创新    
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鼓励和引导建立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以明晰产权，保护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在浙江、福建等地，出现了以股份制明晰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形式，这种形式，准确地体现了农民对于包括土地在内的农民集体财产权的分享，较好地维护了每个农民的合法利益。这种形式，在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农地已很少、或已无农地的农村）进行推进。将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核资折股，量化到农民个人，让每一个村民都拥有明确的相应的股权，使农民的土地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而对于大多数经济中等发达、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或远离城市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还应当以村民委员会为农民集体土地产权的代表。少数地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村民小组为农民集体土地的产权代表。在经济组织的形式上，我们认为应鼓励农民根据本地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探索，不宜“刮风”，搞“一刀切”。    
4.进一步明晰产权    
在所有权方面，要澄清这样一种认识：农民集体土地其所有权主体是全体农民，而不是村民委员会或其它任何形式的经济组织。在使用权方面，《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切实保护农民在土地上的合法权益，正式签订承包合同后，保证承包人在承包期内符合原用途的情况下，对所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的权利。只有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流转畅通、保护有力，才是科学的产权制度，土地管理才能高效有序。    
5.推行土地征收中的留地安置办法    
浙江、福建等地，在国家将农民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后，按照不高于征收土地面积的5%土地，作为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留用地，鼓励其在留地上经营二、三产业。    
留用地开发建设项目依据规划，经批准，由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自行经营或出租。留用地的土地收益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发展生产，以解决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问题。    
6.对非公益建设用地改征地为租地要进一步探索    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增值巨额收益，是目前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问题。这块收益给谁合适？政府、开发商、失地农民？许多人提出“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中，要严格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因而提出这块收益应该给农民或至少应该给农民多分一些。    
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从两方面考虑：    
一是建议国家尽快研究出台关于土地增值费的制度，其基本思路应该是：将土地增值费全额上缴国家财政，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专项资金，用于建立保护基本农田和耕地的利益补偿机制。    二是不用征地，而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计划租用集体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者收取租金，而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但关键是要加强用途管制，坚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刚性，防止演变成“以租代征”。这种形式可以强化集体土地使用权，根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原则，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义务等同于国有土地的权能。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实行同地同价、同权。推行年租制对各级地方政府综合全面发展地方经济，开拓持久稳定的资金渠道，杜绝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等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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